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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工程概述 

一、 工程緣由 

民國 106 年 6月間豪雨，造成雲林縣境內多處淹水災情。其

中大湖口溪位於雲林縣斗南鎮境內河段多處發生洪水溢堤並

造成部分水利設施損壞之情形。爰此辦理「大湖口溪南勢阿

丹堤段改善工程(四期)併辦土石標售」，冀以綜合治水設施

完成後，提昇保護標準(重現期距)提升到 25年。     

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所辦理之「中央管流

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並依據本案工程相關設計圖說及

規範擬定此施工計畫，作為施工管控之依據。本公司本著務

實務本的精神及品質至上的施工態度，為達成業主契約要求

之品質及進度，期使施工程序、方式及材料符合正確施工方

法及設計要求，確保工程品質。施工期間以達到零災害為目

標，以維持優良工程品質及優良廠商榮譽。 

三、 工程概要 

(一) 工程名稱：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改善工程(四期) 併辦 

土石標售 

(二)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三) 設計單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四) 監造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五) 承攬廠商：長達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六) 工程地點：雲林縣斗南鎮(詳工區位置圖 1-1) 

(七) 專職人員：專任工程人員：鄭中南 

工地負責人:江水木 

工地主任：賴俊帆 

品管人員：賴昇賢 

職安人員：蕭蕙芝 

(八) 工程期限：350日曆天 

(開工日期:110年 12月 6日預訂竣工日 111年 11月 20日) 

(九) 承攬金額：新台幣 76,68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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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程內容： 

 新建堤防：789m(南勢段 623m、阿丹段 166m) 

 水防道路：797m(南勢段 630m、阿丹段 167m) 

 流入工：4 處(南勢段 3處、阿丹段 1 處) 

 動物通道：2處(依現地工程司指定施設) 

 新建乾排石溝：784m(南勢段 623m、阿丹段 161m) 

 丁壩工:6座(南勢段) 

 固床工:5處 

 越堤道路:1處 

 景觀工程:一式(含入口廣場、磚雕入口意象、休憩步

道、雨水花園區、植栽工程) 

 

 

圖 1- 1 工區位置圖

工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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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程主要施工項目及數量表 

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壹 發包工程費     

壹.一 主體工程     

壹.一.1 堤防工程     

壹.一.1.1 土方工作，挖方 M3  49,405.00  

壹.一.1.2 土方工作，挖填方 M3  10,832.00  

壹.一.1.3 土方工作，近運填方 M3  1,825.00  

壹.一.1.4 土方工作，回填方 M3  7,310.00  

壹.一.1.5 土方工作，覆土方 M3  12,728.00  

壹.一.1.6 鋼筋，SD280，連工帶料 T  69.00  

壹.一.1.7 鋼筋，SD420W，連工帶料 T  53.00  

壹.一.1.8 結構用混凝土，預拌，210kgf/cm2 M3  2,708.00  

壹.一.1.9 結構用混凝土，預拌，175kgf/cm2 M3  680.00  

壹.一.1.10 清水模板 M2  2,082.00  

壹.一.1.11 普通模板 M2  9,184.00  

壹.一.1.12 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結構模板 M2  55.00  

壹.一.1.13 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免拆模板 M2  383.00  

壹.一.1.14 坡面工，混凝土，厚 30cm M2  4,659.00  

壹.一.1.15 多孔隙瀝青混凝土舖面，厚 3cm M2  4,766.00  

壹.一.1.16 瀝青混凝土舖面，厚 5cm M2  4,766.00  

壹.一.1.17 級配粒料底層，碎石級配，總厚 30cm M2  5,022.00  

壹.一.1.18 混排石溝 M  30.00  

壹.一.1.19 鋪排石溝 M2  2,139.00  

壹.一.1.20 預拌土壤材料(RMSM) M3  696.00  

壹.一.1.21 混凝土護欄 塊  13.00  

壹.一.1.22 鋼筋混凝土管(B型)，D=300mm，三級管 支  6.00  

壹.一.1.23 ψ3"PVC洩水管，坡面工，(含排水器) 支  614.00  

壹.一.1.24 ψ3"PVC洩水管，擋土牆，(含排水器) 支  245.00  

壹.一.1.25 預鑄基礎塊 塊  390.00  

壹.一.1.26 預鑄基礎塊吊放 塊  390.00  

壹.一.1.27 產品，預鑄混凝土，異型塊，5T，製作 塊  1,666.00  

壹.一.1.28 5T混凝土塊吊放 塊  1,666.00  

壹.一.1.29 混凝土塊連結鋼索 組  1,664.00  

壹.一.1.30 止水帶伸縮縫(1m*1m) 處  1.00  

壹.一.1.31 止水帶伸縮縫(4m*1.5m) 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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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壹.一.1.32 止水帶伸縮縫(2m*1m) 處  2.00  

壹.一.1.33 不銹鋼防滑踏步梯 支  30.00  

壹.一.1.34 拋石，卵塊石φ25cm M3  48.00  

壹.一.1.35 透水織布鋪設 M2  8,275.00  

壹.一.1.36 預力混凝土基樁，D=500mm，L=3m 支  58.00  

壹.一.1.37 自動閘門製造及安裝 (W1.5m×H1.7m) 門  1.00  

壹.一.1.38 標線，熱處理聚酯，反光，厚 2mm M2  20.00  

壹.一.1.39 水泥砂漿，1:3 M3  34.00  

壹.一.1.40 排水管溝，高密度聚乙烯管，D=100mm M  636.00  

壹.一.1.41 3分清碎石 M3  33.00  

壹.一.1.42 產品，選擇性回填材料，透水材料，砂 M3  2.00  

壹.一.1.43 土方工作，土方暫置費 M3  425.00  

壹.一.1.44 既有混凝土塊吊放 塊  100.00  

壹.一.2 景觀工程     

壹.一.2.1 緣石，預鑄，高壓界石 M  1,306.00  

壹.一.2.2 透水性舖面，1.5m透水鋪面 M2  1,067.00  

壹.一.2.3 入口廣場鋪面 M2  65.00  

壹.一.2.4 緣石，清水磚 M  41.00  

壹.一.3 景觀設施     

壹.一.3.1 磚雕入口意象 座  1.00  

壹.一.3.2 中水回收箱 座  1.00  

壹.一.3.3 紅磚座椅 座  14.00  

壹.一.3.4 解說牌 座  1.00  

壹.一.4 綠化工程     

壹.一.4.1 種植及養護工作，喬木類，80 ≦ 樹高 ＜300cm 株  171.00  

壹.一.4.2 

產品，喬木，苦楝，7 ≦ 米高直徑 < 8㎝，270 ≦ 樹高 

< 300㎝ 株  69.00  

壹.一.4.3 

產品，九芎，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7.00  

壹.一.4.4 

產品，山芙蓉，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11.00  

壹.一.4.5 

產品，杜英，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12.00  

壹.一.4.6 

產品，烏心石，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20.00  

壹.一.4.7 

產品，水黃皮，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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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壹.一.4.8 

產品，山櫻花，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24.00  

壹.一.4.9 

產品，白玉蘭，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3.00  

壹.一.4.10 

產品，破布子，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2.00  

壹.一.4.11 

產品，大葉楠，270 ≦ 樹高 < 3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2.00  

壹.一.4.12 

產品，肯氏南洋杉，270 ≦ 樹高 < 300 ㎝，100≦樹幅＜

120cm，7 ≦ 米高直徑 <8㎝ 株  4.00  

壹.一.4.13 

產品，刺番荔枝，90 ≦ 樹高 < 100㎝，100≦樹幅＜120cm，

7 ≦ 米高直徑 < 8㎝ 株  5.00  

壹.一.4.14 

產品，蓮霧，90 ≦ 樹高 < 100㎝，90≦樹幅＜100cm，6 

≦ 米高直徑 < 5㎝ 株  3.00  

壹.一.4.15 

產品，芒果，90 ≦ 樹高 < 100㎝，90≦樹幅＜100cm，6 

≦ 米高直徑 < 5㎝ 株  3.00  

壹.一.4.16 

產品，柚，90 ≦ 樹高 < 100㎝，90≦樹幅＜100cm，6 ≦ 

米高直徑 < 5㎝ 株  3.00  

壹.一.4.17 種植及養護工作，竹子類 株  281.00  

壹.一.4.18 

產品，人面竹，90≧H≧100cm,40≧W≧30cm,16cm ≧ 容器

直徑 ≧ 13cm 株  159.00  

壹.一.4.19 

產品，葫蘆竹，120≧H≧90cm,40≧W≧30cm,16cm ≧ 容器

直徑 ≧ 13cm 株  6.00  

壹.一.4.20 

產品，金絲竹，120≧H≧90cm,40≧W≧30cm,16cm ≧ 容器

直徑 ≧ 13cm 株  5.00  

壹.一.4.21 

產品，唐竹，120≧H≧90cm,40≧W≧30cm,16cm ≧ 容器直

徑 ≧ 13cm 株  111.00  

壹.一.4.22 植栽維護，灌木類，種植費 株  9,867.00  

壹.一.4.23 產品，鵝掌藤，H≧30cm,W≧20cm 株  2,765.00  

壹.一.4.24 產品，七里香，H≧30cm,W≧20cm 株  1,450.00  

壹.一.4.25 產品，木槿，H≧30cm,W≧20cm 株  3,175.00  

壹.一.4.26 產品，野牡丹，H≧30cm,W≧20cm 株  520.00  

壹.一.4.27 產品，茉莉花，H≧30cm,W≧20cm 株  993.00  

壹.一.4.28 產品，灌木類植栽，野薑花，H≧20cm,W≧10cm 株  336.00  

壹.一.4.29 產品，灌木類植栽，台灣鳶尾，H≧20cm,W≧10cm 株  397.00  

壹.一.4.30 產品，灌木類植栽，姑婆芋，H≧20cm,W≧10cm 株  34.00  

壹.一.4.31 

產品，灌木類植栽，臺灣山蘇花，30≧H≧20cm,20≧W≧

10cm,13cm ≧ 容器直徑 ≧10m 株  97.00  

壹.一.4.32 

產品，朱蕉，30≧H≧20cm,20≧W≧10cm,13cm ≧ 容器直

徑 ≧ 10m 株  100.00  

壹.一.4.33 植栽維護，地被類，種植費 株  7,2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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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壹.一.4.34 產品，一般地被類，單花蟛蜞菊 株  2,118.00  

壹.一.4.35 產品，一般地被類，薜荔，30≧H≧20cm,20≧W≧10cm 株  500.00  

壹.一.4.36 

產品，一般地被類，越橘葉蔓榕，高度(枝長)＜10cm，寬度

＜10cm，容器直徑＜7cm盆苗 株  155.00  

壹.一.4.37 產品，一般地被類，炮仗花，30≧H≧20cm,20≧W≧10cm 株  15.00  

壹.一.4.38 產品，一般地被類，甜根子草，30≧H≧20cm,20≧W≧10cm 株  4,486.00  

壹.一.4.39 植栽維護，草皮類，種植費 M2  3,597.00  

壹.一.4.40 產品，草皮，類地毯草 M2  3,597.00  

壹.一.4.41 現地表土拌合肥料 M3  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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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開工前置作業 

一、 地形 

大湖口溪發源於桂林村與華山村附近的大尖山，海拔 1304 公尺，流

經吊境、大湖口、永光、斗南鎮阿丹、大埤鄉豐岡村等。 於豐岡村

附近注入虎尾溪，主流長約 28.5 公里，流域面積 43.1 平方公里。 

大湖口溪流域之地形，大致可區分為山地及平地，以本鄉的永光村為

分界點，上游為山地區，下游為平地區。 大湖口溪流域之地形，大

致可區分為山地及平地，以本鄉的永光村為分界點，上游為山地區，

下游為平地區。 

二、 天候形態 

本處屬亞熱帶地區，同時受暖流沖擊，氣候溫暖夏日長，其中以五月

至九月最為炎熱，平均溫度 32.5~33 度；由十二月至翌年三月，最冷

月均溫約 15~16 度。年雨量平均在 2100 公釐左右，而且集中於夏季，

雨期自每年五月上旬至九月中旬結束約 120 日。本鄉每月降雨量超過 

200 公釐以上者，大多集中在六月至八月份，而此一時期，也是颱風

最常侵襲臺灣的季節；而低於 50 公釐者集中在十月至次年三月，一

月以後至三月間，則有稍許降雨，但降雨量並不高。 

 

 

表 2-1 歷年最高、最低氣溫紀錄表 

 

年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 ℃ ℃ ℃ ℃ ℃ ℃ ℃ ℃ ℃

1 24.8 4.1 27.6 11.6 26.5 5.0 29.0 9.5 29.6 5.4

2 31.4 7.6 30.4 9.0 31.3 6.1 31.9 13.7 29.5 8.1

3 31.3 8.9 29.9 10.6 30.6 9.4 31.7 12.1 32.5 13.4

4 33.2 17.3 33.1 10.4 33.0 12.7 32.4 16.6 33.3 12.9

5 35.4 19.0 34.0 18.4 34.5 20.1 33.0 18.6 34.5 20.6

6 35.9 22.3 35.3 22.1 34.8 22.4 34.8 22.9 35.4 22.0

7 35.9 21.7 35.7 21.5 36.2 22.4 35.6 23.2 36.5 22.9

8 35.1 22.6 34.6 22.7 34.5 22.5 34.9 22.7 35.8 22.4

9 33.3 22.7 34.7 23.4 34.0 19.9 34.0 21.3 34.7 20.4

10 33.2 21.0 35.1 16.3 31.5 15.2 33.7 18.6 34.1 19.6

11 31.5 16.5 30.4 16.2 30.9 15.6 30.4 15.7 32.2 16.8

12 29.2 12.0 26.1 11.6 30.6 11.1 28.5 11.1 27.6 9.2

2018 2019 2020

月

測站:C0k490_古坑 氣溫記錄表(℃)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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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歷年雨量紀錄表 

 

 

 

表 2-3 歷年風量及濕度紀錄表 

 

年

降雨 累計 降雨 累計 降雨 累計 降雨 累計 降雨 累計

日數 雨量 日數 雨量 日數 雨量 日數 雨量 日數 雨量

1 19.0 188.5 1.0 3.5 13.0 107.5 3.0 7.5 1.0 21.0

2 7.0 25.0 3.0 5.5 9.0 43.0 2.0 4.0 3.0 7.0

3 15.0 167.5 7.0 41.5 4.0 48.0 11.0 153.0 6.0 109.0

4 9.0 175.5 10.0 121.0 5.0 28.5 6.0 58.5 10.0 58.0

5 10.0 55.5 10.0 96.0 4.0 51.0 18.0 218.5 14.0 392.0

6 20.0 479.5 15.0 1154.0 20.0 365.5 20.0 471.0 8.0 103.0

7 16.0 342.0 23.0 746.5 23.0 422.0 23.0 270.0 16.0 245.5

8 22.0 269.5 11.0 346.5 26.0 688.5 27.0 781.0 22.0 339.0

9 17.0 589.0 9.0 100.5 8.0 129.0 10.0 125.0 5.0 54.5

10 7.0 29.5 3.0 73.5 3.0 4.0 3.0 18.0 2.0 2.0

11 5.0 67.5 5.0 7.5 5.0 16.0 0.0 0.0 4.0 8.5

12 1.0 17.0 6.0 6.0 0.0 0.0 9.0 157.0 6.0 42.0

小計 148.0 2406.0 103.0 2702.0 120.0 1903.0 132.0 2263.5 97.0 1381.5

測站:C0k490_古坑 雨量記錄表(mm)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月

年

最大 相對 最大 相對 最大 相對 最大 相對 最大 相對

陣風 溼度 陣風 溼度 陣風 溼度 陣風 溼度 陣風 溼度

1 9.0 85.0 8.9 81.0 9.8 89.0 7.8 79.0 9.2 78.0

2 11.9 77.0 9.6 78.0 9.1 89.0 10.3 78.0 9.5 76.0

3 11.1 82.0 10.3 79.0 8.4 81.0 12.5 81.0 10.5 76.0

4 15.7 81.0 11.2 79.0 9.3 82.0 13.5 79.0 10.7 75.0

5 13.2 79.0 11.8 83.0 11.0 75.0 11.1 84.0 10.2 79.0

6 15.9 80.0 17.7 84.0 16.8 79.0 13.4 80.0 12.5 75.0

7 15.7 78.0 22.6 84.0 10.1 80.0 15.7 81.0 13.2 75.0

8 11.8 83.0 10.7 85.0 15.7 82.0 13.1 84.0 9.9 81.0

9 30.6 83.0 10.5 86.0 9.3 80.0 8.9 78.0 12.4 77.0

10 10.4 83.0 8.9 85.0 9.7 77.0 7.5 76.0 8.2 75.0

11 9.6 81.0 7.7 88.0 7.7 81.0 7.8 74.0 7.6 79.0

12 9.2 80.0 8.9 84.0 7.8 76.0 7.9 78.0 8.3 8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月

測站:C0k490_古坑 風量(m/s)及濕度(%)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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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外道路 

本工程位在雲林縣斗南鎮之大湖口溪兩側為南勢及阿丹分水嶺，主

要對外聯絡道路為雲 182 線、雲 187 線及 158 乙線，施工期間不影

響聯絡道路交通。 

圖 2-1工程主要進出路線圖 

 

四、 地上物及管線調查 

經查本工區範圍為大湖口溪堤防兩側用地，地上物均為雜木及雜草坡

地，亦無相關電力及電信管線橫越。 

五、 民情調查 

鄰近村落有宮廟若有慶典活動時，於活動期間將避開人潮路段僅以

158 甲縣道為進出道路。 

六、 鄰房調查: 本工區為河川用地鄰近無鄰房及農舍。 

工區位置 

158 甲 

158 乙 

雲 187 

雲 182 

雲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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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施工作業管理 

一、 工地組織與權責劃分 

(一) 工地組織 
 

 

 

圖 3-1 工地組織架構圖 

工地主任 

(賴俊帆) 

品管人員 

(賴昇賢) 

施工組組長 

(黃明賢) 

 

測量組組長 

(郭宗榮) 

職安環保組組長 

(蕭蕙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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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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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負責人 

(張家榮) 

專任工程人員 
（鄭中南） 

工地負責人 

(江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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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權責劃分: 

1. 專任工程人員: 

 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落實執行品質計畫，並填具督察紀

錄表。 

 指導工程施工技術及安全措施。 

 於工程查驗、估驗、查核或品質評鑑時，到場說明。 

 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 

 走動督導及指導時機:主要結構施工期間或工地遭遇困難時。 

 督導頻率:依工程會規定辦理，每月最少一次進行現地走動督導。 

 配合每季之內部品質稽核，辦理相關職務督導查驗。 

2. 工地負責人: 

 總公司派駐工地於工程進行中代表總公司之執行人，經總公司授權

發布及執行命令。 

 對本工程專責主管有監督與指導之責。 

 檢討並審查施工圖說及督促變更設計作業，能依施工要求，完成各

項作業及保障公司權益。 

 掌控工程預算之編製與執行，以確保利潤目標。 

 對合約條款、施工規範及相關規定等深入瞭解，並確保於施工期切

實遵守，以保障公司權益。 

 工程進度編製、工程品質及進度控制等管控事項。 

3. 工地主任: 

 各階段之施工計畫擬訂與執行，以達到全盤掌控功能。 

 督導所屬現場工程師之任務執行及管理。 

 審核並釐清圖面。 

 規劃及掌控材料機具之品質及使用，以利資源有效運 

 掌控工程數量計算之正確性。 

 負責施工期間之工地安全衛生事項使工地能順利完成。 

 規劃工程之竣工驗收作業。 

4. 品管人員: 

 負責所有品質制度及政策，要求各部門均應遵循品質制度及政策、

程序之執行，進而提昇管理品質並建議改善不適當政策、程序或作

業，以提昇管理品質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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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安人員: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編寫與執行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計畫。 

 協調各協力廠商配合辦理環境品質監測、工地安全與衛生事宜。 

 安全衛生教育及災害預防訓練辦理。 

 安衛自動檢查執行。 

 每月職業災害調查與統計報告。 

 召開共同作業協議組織會議。 

 

二、 主要工程人員及學經歷 
 

職稱 姓名 職掌分工 證照編號及學經歷 聯絡電話 

專任工程人員 鄭中南 
負責工地各項施工業

務管理 

技證字第 014156號 

工程經驗 18年 
05-2687133 

工地負責人 江水木 
負責工地各項業務管

理及預算計價管制 
工程經驗 35年 05-2687133 

工地主任 賴俊帆 
負責工地現場調度及

各項施工 

證書編號:107S014S005014 

工程經驗 20年 
05-2687133 

品管人員 賴昇賢 
負責本工程廠商品質

管制之各項品管業務 

證書編號第 ER1080332號 

工程經驗 8年 
05-2687133 

職安人員 

(環保人員) 
蕭蕙芝 

負責工地環境維護及

機具管理 

證書字號:2011641005  

工程經驗 15年 
05-2687133 

施工組組長 黃明賢 
負責施工作業及工程

進度管制 
工程經驗 6年 05-2687133 

測量組長 郭宗榮 

負責施工測量、控制

測量及圖說檢討等工

作 

工程經驗 10年 05-268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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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項計畫提送時程管控表 

編號 計畫名稱 
提

送時程 

1 施工計畫 110.12.16 

2 品質計畫 110.12.16 

3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110.12.16 

4 施工階段風險評估計畫 110.12.16 

5 緊急應變及防災計畫 110.12.16 

6 攝影計畫(含工區監視系統、縮時攝

影、3D成果) 

110.12.16 

7 測量計畫 111.01.10 

8 生態檢核計畫 111.01.20 

9 預力混凝土基樁製造計畫 111.01.30 

10 土方清運計畫 111.01.30 

11 鋼板樁施工計畫 111.02.25 

12 高壓磚鋪築施工計畫 111.06.30 

13 植栽施工計畫 111.06.30 

14 AC鋪築施工計畫 111.09.30 

   

※上列計畫書依據監造計畫及施工計畫內容辦理，若需增加相關計畫得另增訂於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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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力、機具、材料及設備等資源分析 
                                 

(一) 資源需求計畫分析 

1. 土方開挖 

 挖土機(挖掘係數 0.7-0.8)，每台之工作效率約 60m3/hr， 

使用 3台。(視現況得增加最多 5台) 

 每日工作量：3×60m3/hr×8hr/日=1440m3/日。 

2. 土方回填 

 1.挖土機，每台之回填工作效率約 90m3/hr，使用 3台。 

 2.每日工作量：3×90m3/hr×8hr/日=2160m3/日。 

3. 鋼筋組立 

 1.技術工每人工作量 0.2t/hr，技術工 8人，吊卡 1台。 

 2.每日工作量：0.2t/hr×8人×8hr/日=12.8t/日。 

4. 模板組立  

 1.技術工每人工作量 3.0m2/hr，技術工 6人。 

 2.每日工作量：3.0m2/hr×6人×8hr/日=144.0m2/日。 

5. 儲存場地 

屋外儲存易因日光雨水而褪色或變質之材料，應覆以帆布保護，

鬆散顆粒狀材料應儲存在乾淨堅實地面上，以防止與外來物混

合。屋外儲存需注意地面排水，以防浸蝕及積水。儲存區周圍裝

置夜間照明設備。 

6. 材料管理及材料儲存注意事項 

 貨物於運交後，應即依製造廠商指示以原封容器、包裝連同原

附標籤予以儲存，並保管至施工為止。 

 檢驗合格之產品與待驗、不合格之產品分開儲存並明顯識別

之。不合格之產品隔離並儘速運出工區外。 

 材料依其用途、等級、尺寸分別儲放，不得混淆、並加適當之

底墊及標示。 

 堆疊高度依材料標示堆疊，堆疊方式須以方便取貨為原則。 

 金屬材料須視情況施以臨時防銹保護措施。易燃材料應儲存於

安全處所，並備有完善消防設備。 

 易損壞變質之材料，應儲存於堅固防風雨之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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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工人力需求 

項次 施工人員 單位 數量 備    註 

1 挖土機操作手 人 2-5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2 卡車司機 人 3-6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3 吊卡車司機 人 1-3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4 鋼筋工程技術工 人 8-15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5 模板工程技術工 人 6-15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6 閘門工程技術工 人 6-10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7 吊門機組技術工 人 4-6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8 灑水車司機 人 1-3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9 雜工 人 3-5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10 測量人員 人 2-4 
視進度需求得增加人員 

 

(三) 施工機具及施工人力調度分析總表 

施工項目 施工機具 施工工種 人力 

挖土方 挖土機 2台 挖土機操作員 3人/天 

回填方 
挖土機 1台 
卡車 1台 

挖土機操作員 
卡車操作員 

2人/天 

植栽工程 
吊卡 1台 
90型挖土機 1台 

吊卡車操作員 
吊掛手 
90型挖土機操作員 
技術工 

3人/天 

鋼筋組立 吊卡 1台 
吊卡司機、吊掛手 
技術工 

10人/天 

模板組立 小貨車 1台 技術工 6人/天 

坡面工 挖土機 1台 
挖土機操作員 
技術工 

4人/天 

閘門工程 
吊卡 1台 
電銲機 3部 

吊卡操作員、吊掛手 
技術工 

6人/天 

吊門機組 吊卡 1台 
吊卡操作員、吊掛手 
技術工 

5人/天 

※視現場狀況及需求適時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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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整體施工規劃及主要作業項目之施工流程 

一、 整體施工規劃： 

(一) 計劃基本原則: 

 應就所有基本資料等作通盤檢討。 

 根據施工方法及施工機具參照當地之環境及條件限制，擬定施

工進度表。 

(二) 同時開始並行作業: 

為縮短工程實際作業時間，在不超出有限資源之利用，後續作業

之進行以並行方式制，施工機械進駐後，同時進行預定臨時道

路，材料進場堆放作業。 

(三) 預定工作編定:依每月工作 28日，每日可工作 8小時，工作時間

每日上午 8點至中午 12點、下午 1點至 5點為基本日曆天。 

(四) 整個工程預備作業自 6月 20日開始籌備，預計需 20天，施工機

械及作業人員動員完成進駐工地。 

(五) 整體施工規劃流程：詳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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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整體施工作業流程圖 

 

 

生態調查

測量放樣 

  工地整理 

◆ 基礎開挖 

◆ 邊坡保護工、護岸 

◆ 固床工 

◆ 施工便道 

◆ 地上物清除 

◆ 施工圍籬 

◆ 坡面工 

◆ 堤末擋土牆 

◆AC路面鋪設 

◆路堤填築 

◆級配粒料舖設 

◆土方清運 

◆ 大湖

口溪

自治

橋上

游連

外道

路級

配舖

設 
◆流入工及箱涵 

◆排水砌石溝 

◆沉沙池(集水井) 

◆景觀設施工程 

◆植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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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工測量： 

測量乃一切土木工程進行之前置作業，並為確保工程品質之先決條

件，因為測量不正確而導致工程錯誤，甚至影響工程進度，所造成之

損失實難補救。本工程測量作業包括橋梁工程及一般土木測量。為確

保本工程施品質，應將業主所提供本工程沿線之控制點資料，配合精

密之測量儀器，做好測量之前置作業，以利本工程能順利完成並符合

品質要求。 

(一) 控制測量 

1.現有測量資料 

1.1平面控制測量： 

本工程由設計圖之控制點為主導線控制點(詳圖 6-1)，依閉合

導線法自主控制點引測設立之導線至工區適當位置，並埋石

或木樁以混凝土固定，善加保護並依業主要求定期實施檢測

作業。 

1.2高程控制測量： 

主導線水準測量應以直接水準引自水準基點，並得閉合同系

統之另一水準基點，或原引之水準基點閉合，其平差前之閉

合差應小於 8mm× K0.5秒， 但單站前後視距總距不得大於 80 

公尺，每站需施測兩次相對高程，而其相互差值不得大於 0.3

公厘。(K為水準線之公里數，不足一公里者以一公里計)測尺

前後視距約略相等。 

2.先期測量作業 

2.1.控制點檢測 

主要控制測量以設計時所佈設之平面控制點及水準點實施檢測，

做為主要已知控制點，其必須合乎精度要求後，方可使用。若有

不合乎精度需求者，則需重新計算座標或廢棄不用，並加以標

示記錄之，以免誤用影響整體精度。當導線及水準控制點於施

工時遭破壞或遺失，應實施局部閉合導線測量，將該區精度統

一並將此成果彙送監造單住檢測核算無誤後使用。 

2.2.施工所需控制點佈設 

依檢測之主要控制點資料及工區實際情況需要，沿已知主控點，

選擇適當點位佈設閉合導線，以貫穿全線施工路段，而所有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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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點，將以水泥樁埋設，並經監造單位檢測確認後，依規定使

用。其相關、作業項目有：支導線及支水準點測量等控制點，以

控制或伸展到施工區域。測設施工控制引點時，引點必須自一已

知點引測至另一已知點，若以展開方式引測，以引測一點為限，

如此才能有效控制點位之精度。 

2.3.路權界樁點交 

監造單位於開工前應將所有路權圖、地籍圖及相關樁位座標等測

量成果資料，點交予本公司以作為施工之依據，工地有妥善保護

界樁之責任，避免點位受損或遺失，等完工後並依規定辦理復樁

若施工中遭破壞，則應由各控制點補測路權座標，以免日後造成

與民眾或其他相關單位之糾紛。 

(二) 施工測量 

1.使用儀器及校核方法如下 

1.1 設備儀器詳:使用儀器表。 

表 4-1 使用儀器表 

儀器 規格 精準度 數量 校正頻率 附屬設備 

全測站經緯測距儀 NIKON 1 秒 1 台 1 年一次 
腳架、稜鏡、稜鏡框、稜鏡覘

板、標桿、鋼捲尺、求心基座 

自動水準儀 NIKON 1 秒 1 台 1 年一次 腳架、箱尺、鋼捲尺 

1.2.校核方法 

 全測站經緯測距儀：每天作業前應觀測垂直及水平角正倒鏡度盤

指標其差值應小於 20 秒，否則送原廠維修。平時若儀器有異常

現象時，應即刻送回原廠檢修；每一年定期校正。 

 自動水準儀：每月定期採木樁校正法檢測固定兩 BM 點之△h 是

否正確。若有誤差，應查明原因或送原廠維修；每一年均須定期

校正。 

1.3.儀器校正時間點開工前應做儀器校正，每日作業前應做儀器校正，

每一年均須定期校正，並檢查使用儀器校正日期是否符合。 

(三) 精度要求 

1.控制測量部分 

1.1.已知控制點，應檢測合格並經監造單位認可後方可使用，且

為確保控制點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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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為減少測量誤差或錯誤發生，引測之測量控制點座標與高程，必

須事先檢測，經檢測認可後方可使用。 

1.3.於施工放樣需要轉點時，盡量以一個轉點為限，轉點位置之測定

須有參測回，須檢核轉點座標與位置精度，符合規定後使用。 

1.4.幹導線之點位置閉合差在 1/15000 以內，角度閉合差須在

±10√N 秒內(N 為測站數)，高架結構位置閉合差應在

1/20000，並施以平差計算其成果。 

1.5.支導線測量以附合導線施測;水平角以正倒鏡觀測夾角三測回，

三測回之觀測值與其中數之差值不得超過 5 秒;距離以電子測距

儀對向觀測施測，自不同端點各測一次，觀測三個讀數，各讀數

與其中數之差值不得超過 3mm，測距須經化算及尺度改正至水

平距離;垂直角以正倒鏡觀測，正倒鏡之指標差不得超過 10 秒。 

1.6.直接水準測量以自動水準儀施測，並自一已知點引測閉合至另一

已知點，其前後視之距離須大致相等。 

1.7.精度要求依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16 條辦理，詳後附表。 

2.路工、橋梁、結構物及附屬工程等施工誤差限制及精度要求，參見

施工規範等相關規定。 

3.路權界樁精度要求 

3.1 路權界樁測設精度應依「地籍測量實施細則」有關規定辦理。在幹

導線測量部分，自一已知點起閉合至另一已知點，距離測量用電子

測距儀施測二次，二次較差不得超過±3cm √S，S 為邊長以十公尺

為單位，水平角觀測採用經緯儀施測，至少觀測二測回，二測回較

差不得大於 20 秒。 

3.2 至於界樁佈設應以現況為主 

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57 條規定，圖根點之水平角，用精於（含）

六秒讀經緯儀，採方向觀測法施測。前項水平角觀測，應施測二測

回，其二測回之差，不得超過十二秒，水平角觀測之讀數記至秒止。 

3.3 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58 條規定，距離測量用精於 (含) 5 mm

＋ 5 ppm 電子測距儀者，以單向觀測為原則，照準觀測目標施測

二次，取其平均值，算至毫米為止，二次之差不得超過十毫米。距

離測量用鋼捲尺者，應往返施測二次，取其平均值，算至毫米為止，

二次之差不得超過三點二毫米√S ( S 為距離，以公尺為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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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但在平坦地不得超過二點五毫米√S ；在地勢起伏地區不得超

過三點八毫米√S 。 

3.5 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64 條規定，幹導線、支導線簡易平差

計算之規定如下: 

3.5.1 水平角閉合差，不得超過下列之限制： 

A. 以數值法辦理地籍測量之地區 

 幹導線：20"√N（Ｎ為含起迄二已知點之導線點總數）。 

 支導線：20"√N+30"。 

B. 以圖解法辦理地籍測量之地區： 

 幹導線：1 '√N。 

 支導線：1 '√N+1 '。 

 水平角閉合差，採平均配賦，並算至秒止。 

 縱橫距閉合差，依各邊長與邊長總合之比例配賦，並算至

毫米止。 

3.5.2 位置閉合比數，不得超過下列之限制： 

A. 以數值法辦理地籍測量之地區： 

 幹導線：1/5,000 

 支導線：1/3,000 

B. 以圖解法辦理地籍測量之地區： 

 幹導線：1/3,000 

 支導線：1/2,000 

前項幹導線、支導線亦得採最小自乘法嚴密平差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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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作業項目施工作業流程 

項

次 
施工項目 施工流程圖 

1 測量及放樣施工流程圖 圖 4-2 

2 土方開挖及回填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3 

3 鋼筋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4 

4 模板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5 

5 混凝土澆置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6 

6 預力混凝土基樁施工流程圖 圖 4-7 

7 混凝土坡面工施工流程圖 圖 4-8 

8 基礎塊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9 

9 混凝土塊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10 

10 排水網管施工施工流程圖 圖 4-11 

11 混排石溝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12 

12 鋪排石溝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13 

13 拋塊石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14 

14 植栽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15 

15 級配粒料底層施工流程圖 圖 4-16 

16 瀝青混凝土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17 

17 預拌土壤材料（RMSM）施工流程圖 圖 4-18 

18 鋪面工程施工流程圖 圖 4-19 

19 入口意象設施施工流程圖 圖 4-20 

20 雨水花園設施施工流程圖 圖 4-21 

21 流入工及動物通道施工流程圖 圖 4-22 

22 紅磚座椅及導覽牌施工流程圖 圖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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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測量及放樣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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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土方開挖及回填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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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4 鋼筋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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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模板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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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混凝土澆置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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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預力混凝土基樁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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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 混凝土坡面工施工流程圖 

 

 



30 

 

 

圖 4- 9 基礎塊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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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混凝土塊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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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 排水網管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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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混排石溝工程施工流程圖 

 



34 

 

 

 

圖 4- 13 鋪排石溝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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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 拋塊石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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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 植栽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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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級配粒料底層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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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瀝青舖設工程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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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預拌土壤材料(RMSM)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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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鋪面工程施工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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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入口意象設施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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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雨水花園設施施工流程圖 
 



43 

 

 

 

圖 4-22流入工及動物通道施工流程圖 
 

 



44 

 

 

 

 

圖 4-23紅磚座椅及導覽牌施工流程圖 

擬定施工計畫 

施工完成 

座椅及導覽

牌施工 

材料進場 

 

完成面狀態 

☆ 

合

格 

☆ 

合

格 

退貨運離 

不

合

格 

立即改善 

不

合

格 

1.紅磚座椅材料規格檢查 

2.導覽牌材質及規格檢查 

3.鋼構磚紅色烤漆、解說圖內容待定 

1.完成後清潔穩固 

1.紅磚座椅施工:以 210 混凝土澆置 

鋼底板離地 25cm、H 型鋼中心距 116cm 

2.導覽牌施工:混凝土基礎 80*40*30cm 

基座以 M15 螺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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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工攝（錄）影計畫(另案提送) 

1.照相計畫：應就工程施工特性以能顯示施工過程(含施工前、

中、後)，妥善規劃施工照相方式、位置及時程。  

2.縮時攝影計畫：以定點定時拍攝相片，並後製連接為影像檔

案，其計畫內容至少包括縮時攝影設備至少一台、拍攝位置、

拍攝範圍、拍攝間隔、時程、解析度、影像檔格式、剪接及攝

影成果等。縮時影片規格：影像品質為 HD規格(1280x720)、檔

案規格為 25fps之 MP4檔。 

2.應於工地至少需備有性能良好之照相機一部及足夠數量之底片

以供隨時照相之用，如業主有特殊需要使用工程照相及照片

時，承包商應配合提供。  

3.工程施工項目之隱蔽部分、完成後回填覆蓋部分，於施工中及

完成回填覆蓋前均應照相，其照相應足以顯示該部分之施工或

完成狀況。如必須顯示尺寸者，應將尺寸以標尺標示或以標示

板註明尺寸一併拍照。  

4.施工中如發生洪水、天然災害及辦理緊急搶修搶險時，承包商

應將經過情形照相。  

5.施工中遇有特殊狀況(如湧水、特殊地質、地下管線、地下有價

埋藏物、危險物品、工程施工發生災害、附近建築結構物發生

危害、抗爭事件等)或發生異常狀況時亦應照相。  

6.所有照片應能顯示照相日期，並記錄該相片之詳細資料內容。 

7.於估驗請款時，檢附當期施工照片。 

8.機關填寫「不符合事項報告表」請廠商改善缺失，廠商於改善

完成後，填寫「不符合事項報告表」並檢附改善前、中、後照

片給機關審核。 

9.於竣工報核後，提送竣工照片。 

10.竣工後 3D成果展示：竣工前以 3D影像模擬展示工程內容提報

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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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假設工程計畫 

一、 供電設備 

 本工程之施工臨時設備所須電力來源以台電申請臨時用電為主，以提

供施工機具及設備及貨櫃屋使用。 

 於本工程較遠區域臨時用電無法涵蓋之範圍，則採移動式發電機一部

供應工地用電，發電機最大供電量為 50kw。 

 另自備緊急柴油發電機，俾備停電之需或作為施工初期台電尚未完成

供電前之施工電源。 

二、 給水設備 

 生活用水:於工區鄰近貨櫃區及人員用水區域設置 5t水塔一處，假設

施工人數為 30人，每人每日用水量 350 L，則每日生活用水總量為 30

人*350 L=10500 L，實際生活用水供應如下述： 

生活用水供應方式(30分鐘充滿水塔) 

揚水量：300 l/min /揚程：60m /馬達：7.5HP/  數量：1台 

 水車數量:因應以上用水之需求量，推算所需之水車數為 1部，每日 2

車次(每部車蓄水量為 10MT)。 

 本工程工地用水採移動式抽水機自附近排水幹線河床抽取供應回填濕

潤回填料之用。 

三、 活動廁所 

 工區內設置臨時廁所最少 2處(視工區環境情形而定)，擬採用環保型

流動廁所，並由安衛管理員定期檢查及派員做清理之工作。 

 活動廁所設於工地基地左右兩側堤岸上，並於工區範圍挑選適當地

點，以方便施工人員大小解之用。 

四、 洗車設備 

本工程將於出入口處設置移動式高壓沖洗機於主要出入口對車輛進行清

理及環境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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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臨時工務所 

 本工程將於入口處設置臨時工務所，以租購貨櫃屋供臨時性使用，以

利現場施工人員辦理相關事務。 

 本工程視現況及工程需求研擬租用鄰近房屋作為辦公使用。其中包括

辦公室、會議室及倉庫等。 

六、 電訊設備: 為利於工區內連繫，將設置無線電對講機。 

七、 材料堆置場及加工場 

本工程之材料堆置加工場原則於本工區範圍內規劃設立，設立之材料場以

不影響進出動線及阻礙施工為原則，視材料性質堆置，必要時得設置枕木

架高方式或鋪設鐵板以保護材料不致損壞。 

八、 交通維持 

(一) 動線規劃 

本工程位在雲林縣斗南鎮之大湖口溪兩側為南勢及阿丹分水嶺，主要

對外聯絡道路為雲 182 線、雲 187 線及 158 乙線，施工期間不影響聯

絡道路交通能維持現行道路之交通運輸。 

(二) 基本原則 

 施工期間之交通維持，以維護現行道路暢通與交通安全為目標，並

於做好各項安全防護措施方行施工之原則，確保施工安全無虞。 

 施工機具或車輛進出對外主要道路，於非交通尖峰時段進行。 

 施工中交通維持兼顧地區道路交通之疏導。 

 管制範圍應以施工確實需要之路段為限，若因施工需要使用車道部

份，應事先經工程司同意，並以施工實際需要之最小範圍予以管

制，惟應於最短時間內迅速完成施工後恢復開放行車。 

(三) 施工期間之交通維持另配合施工便道之鋪設及安全措施之設置，交通

維持分述如下： 

1. 本工程施工期間，應維持現有道路交通安全與暢通。 

2. 施工影響所及之工區出入口，將設置各型交通安全設施並派員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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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出入時指揮以維持交通順暢。 

3. 施工時能維持道路交通流量暢通為原則，同時配合安全與環保措

施，以確保行車安全及降低施工時所引起之不便至最輕。 

4. 在施工期間由安全衛生人員每日檢查施工路段各項安全設施是否遺

落或損壞，隨時增補復原。 

5. 施工前應設置適當之交通安全與交通管制設施，對交通繁忙、複

雜、交叉路口等，視需要設置指揮旗手或紅綠燈指揮交通，以維來

往車輛、行人之安全與通暢。 

6. 施工便道若出現坑洞即以修補，同時派灑水車定時灑水，以維護施

工道路環境之衛生在施工完成後將清理現場之臨時設施、施工材料

及道路環境等，以維護週遭環境衛生及行車安全。 

7. 施工單位應隨時注意並維護路面平順、暢通，一有損壞、破損、不

平，應即修補平整。 

8. 施工期間所有運輸車輛及機具，駛出工地進入市區或地方道路前，

施工單位應設有清潔站，將車輛或機具輪胎及車體清洗乾淨，且進

出施工區必須有指揮人員指揮。 

9. 運送材料不得超載、超速，車斗上應以蓬布覆蓋，以防砂土飛揚及

掉落車外至道路路面上。 

(一) 交通管制應注意事項 

1. 應事先準備妥當安全措施所需之各種標誌、拒馬、交通錐、施工警

告燈號、旗幟等，俾施工開始前按計畫位置、間距、範圍及佈設原

則放置。應包括適量之備品，以備臨時之需或補充之用。 

2. 施工期間隨時注意各項設施之完整性與整齊。若有不正或失落、損

壞者，應隨時修復或予以補充。 

3. 執旗人之配置，除於安全措施之佈設與撤除外，施工機具、車輛出

入工作區域，均應派遣設置之以執行管制與指揮交通。執旗人於執

勤時應專任專心執行任務。 

4. 工作人員或施工機具進出工作區之地點，應指派經過訓練之專人指

揮交通，注意來往車輛，執行安全管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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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具操作，車輛運駛均應在工作管制區內，遵從指揮人員之指揮。

在工作管制區外之交通，應遵守行車安全管理規則。 

6. 所有工作人員或施工機具嚴禁在管制區內規定進出口以外之任何地

點任意出入，或任意橫越車道。 

7. 大型施工機具(如吊車、拖車)之操作，雖在管制區內，亦宜選擇於交

通量較少之夜間辦理。作業前應先進行各項操作前之檢查工作，以

求提高工作效率及安全。 

(二) 特別狀況處置 

1. 施工現場並留設緊急聯絡電話，以備特別狀況發生時道路駕駛人緊

急聯繫。 

2. 於獲悉特別狀況發生後，由工地主任成立處理小組，立即於現場瞭

解狀況並處理善後，除封閉事故現場防止事故擴大外並派員於現場

指揮維護安全，必要時通知有關單位協助處理，務於最短時間內妥

善處置完畢。 

圖 5-1 進出動線規劃路線圖 

 

 

工區位置 

158 甲 

158 乙 

雲 187 

雲 182 

雲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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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工區規劃佈置圖 

 

 
   

 

    貨櫃屋(休息室) 

    活動廁所 

    洗車設備(出入口處) 

    材料暫置區(視現況調整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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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工程預定進度管制 

一、 預定進度之建立 

一個完整的進度管理系統即包括進度規劃、時程安排及追蹤控制三個

階段詳如圖 7-1，進度規劃乃依據工程圖說，擬定作業項目及作業間的

邏輯關係，以書面資料的形式具體表達出來，而時程安排則是對工程

中所需要的作業項目，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時間架構及日期，作為爾後

施工時控制的基準。 

二、 預定進度規劃及控制 

本公司之施工單位為能有效的執行進度規劃與控制，因此採用高、中、

低三個階層的進度管理方式，如表 7-1 所示。並藉由有效的進度管制方

式如：直接的接觸、使用照片、使用核對表、使用桿狀圖、使用網圖等，

以及依流程步驟進行進度之追蹤控制，以期能如期完成本計畫。 

三、 網狀圖之繪製 

■ 依據契約工期、工程性質、工程規模、工地特性、分析各項作業

所需人力、機具、天候狀況及其他條件等因素，擬定各項作業之

先後順序。 

■ 依據契約各項作業項目，依其性質彙整成約八大項主要作業項目

（含權重），利用計畫評核術之最悲觀期程，分析工期並繪出要徑

作業路線作為工程預定進度之依據。 

■ 另依所彙整之主要作業項目（含權重），以半月為一基準，作為橫

座標、進度百分比作為縱座標，並於橫座標輔以半月進度及累計

進度;繪製進度曲線圖。 

■ 如工程實際施工進度落後時，除應檢討進度落後原因及擬定因應

對策外，並應依據施工網狀圖與預定進度表，增加人力、機具積

極趕工，務使工程能於契約期限內完成。 

四、 預定進度之編排 

依據本工程工項及數量進行作業邏輯排定，開工日期 110 年 12 月 6

日，排程 350 日曆天規劃。(詳圖 6-3 及 6-4 施工預定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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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進度規畫，將按本公司施工單位之機具設備、人力、工地條件及施

作順序等，施工規劃及階段完成時程規劃如下： 

■ 主要徑工項： 

1. 第一階段土方開挖及土方清運工程(含南勢段): 

於開工後第 30天進場，於 130天完成。 

2. 第二階段土方開挖及土方清運工程(含南勢段及阿丹段): 

於開工後第 140天進場，於 90天完成。 

3. 異型塊製作及吊排工程(含南勢段及阿丹段):  

於開工後第 40天進場，於 130天完成。 

4. 第一階段護坡基礎工程(南勢段 0k+525-0k+950)： 

於開工後第 55天進場，於 90天內完成。 

5. 第二階段護坡基礎工程(南勢段 0k+950-1k+148)： 

於開工後第 70天進場，於 90天內完成。 

6. 第三階段護坡基礎工程(阿丹段)： 

於開工後第 80天進場，於 90天內完成。 

7. 堤頂護坡工程(含南勢段及阿丹段)： 

於開工後第 150天進場，於 60天內完成。 

8. 乾砌排石溝工程(含南勢段及阿丹段)： 

於開工後第 200天進場，於 80天內完成。 

9. 景觀工程: 於開工後第 210天進場，於 120天內完成。 

10. 道路工程：於開工後第 280天進場，於 50天內完成。 

五、 工程進度落後處理 

(一) 依核定之施工進度網圖，作為管控之依據。 

(二) 掌握分項施工計畫提出與核定時程。 

(三) 掌握材料送審與試驗所需時程。 

(四) 確實按期每週召開工作協調會議，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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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施工進度與超前(落後)百分比。 

 檢討前次會議紀錄，必要時予以修正。 

 檢討前次會議中之待決事項，並作進一步研議。 

 分析自前次工作會議後所完成之各項工作，檢討工地外製造、

製品運送、時程延誤、變更設計及其他可能延誤工作進度之問

題對施工時程及完工日期之影響。 

 整體施工進度若落後達百分五時將每週召開進度異常管理會

議，研擬趕工計畫等補救措施，務必使作業時程回復至應有之

進度。 

 整體施工進度若落後達百分十時須提送趕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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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規劃方式 組織層級架構 

(

簡
要↓

詳
細) 

報
表
內
容 

綱要進度表          決策單位 

(

高

低) 

管
理
階
層 

總進度表        高階工程管理單位元 

月進度表        中階工程管理單位元 

細部進度表           施工單位 

 

表 6-1 進度規劃及管理方式表 

 

 

 

 

 

修正

追蹤

追蹤

實際進度表 工期計畫

施工綱要進度表

總進度表月進度表

進度趕工介面協調

執行協調作業
擬定趕工計畫

工程進度研討會
落後分析
*圖說延誤
*材料延誤
*界面延誤
*氣候因素
*施工困難

彙整

工程日報表

 

 
圖 6- 1 進度追蹤管控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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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 進度管制作業流程圖 

 

 

 

承商製作細部進度
計畫併入總進度

繼續作業如期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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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施工預定網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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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施工預定進度桿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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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公共工程施工日誌 
表報編號： 

本日天氣：上午：      下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工程名稱  

核定工期   天 累計工期   天 剩餘工期   天 工期展延天數   天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概況（含約定之重要施工項目及完成數量等）： 

施工項目 單位 契約數量 本日完成數量 累計完成數量 備註 

      

      

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      

A.      

B.      

二、工地材料管理概況（含約定之重要材料使用狀況及數量等）： 

材料名稱 單位 契約數量 本日使用數量 累計使用數量 備註 

      

      

三、工地人員及機具管理（含約定之出工人數及機具使用情形及數量）： 

工別 本日人數 累計人數 機具名稱 本日使用數量 累計使用數量 

      

      

四、本日施工項目是否有須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標準表」

規定應設置技術士之專業工程：□有 □無（此項如勾選”有”，則應填寫後附「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之

技術士簽章表」） 

五、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 

  (ㄧ)施工前檢查事項： 

   1.實施勤前教育(含工地預防災變及危害告知)：□有 □無 

   2.確認新進勞工是否提報勞工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資料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有 □無 □

無新進勞工 

   3.檢查勞工個人防護具：□有 □無 

  (二)其他事項： 

六、施工取樣試驗紀錄： 

七、通知協力廠商辦理事項： 

八、重要事項記錄： 

簽章：【工地主任】（註 3）： 

註：1.依營造業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工地主任應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2.本施工日誌格式僅供參考，惟原則應包含上開欄位，各機關亦得依工程性質及契約約定事項自行增訂之。 
3.本工程依營造業法第 30條規定須置工地主任者，由工地主任簽章；依上開規定免置工地主任者，則由營
造業法第 32 條第 2 項所定之人員簽章。廠商非屬營造業者，由工地負責人簽章。 

4.契約工期如有修正，應填修正後之契約工期，含展延工期及不計工期天數；如有依契約變更設計，預定進
度及實際進度應填變更設計後計算之進度。 

5.上開重要事項記錄包含（1）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指示（2）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處理情形（3）本
日是否由專任工程人員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等。 

6.上開施工前檢查事項所列工作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3 條規定所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於每日施工前
辦理(檢查紀錄參考範例如附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錄表)，工地主任負責督導及確認該事項完成
後於施工日誌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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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防汛計畫 

一、 前言 

本工程於汛期施工期間，除建立工地防災機制外，並納為災害防

救體系之一環，並就任務、組織及工程之特性、規模擬訂相關防

災減災措施。為在工程中減少人員、工程及財物損失，成立防汛

組織編組(如下圖 7-1)所示，在颱風季節來臨前對防颱防災等各

項任務於平時經常演練減少生命或財產之損失。 

二、 防汛組織及通報系統 

防汛組織 
 

 

 

 

 

 

 

 

 

 

 

 

 

 

 

 

 

 

 

 

 

 

 

 

 

 

 

 

 

 

 

 

 

 

     圖 7- 1 防汛組織編組圖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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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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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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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
害
搶
救)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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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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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警
戒
組
:
賴
昇
賢0938-2

66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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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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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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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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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水
木0975-2
72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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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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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調
派) 

 

緊急應變召集人: 張家榮0927-103723 

緊急應變副召集人: 鄭中南0925-550-208 

一.機具設備: 
1.挖土機 

  (#200型3部) 

2.傾卸車(3部)。 

3.吊卡(1部) 

一.人員器材: 
1.值班工程師(3名)。 

2.待命救援人員(4名)。 

3.通訊設備*1組。 

4.救生圈(20件) 

5.救生衣(20件) 

6.抽水機(2部) 

7.土包袋(2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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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汛組織及任務 

本工程於汛期施工期間，除建立工地防災機制外，並納為災害防救體系

之一環，並就任務、組織及工程之特性、規模與工地組織，擬訂相關防

災減災措施。於颱風季節來臨前，成立防災減災任務編組及實施各項準

備工作說明。(如圖 8-2) 

 

圖 7- 2 防汛編組及任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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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汛作業流程及說明 
 

 

 

 

 

 

 

 

 

 

 

 

 

 

 

 

 

 

 

 

 

 

 

 

 

 

 

 

 

 

 

 

 

 

 

 

 

 

 

 

 

 

 

 

 

 

 

 

圖 7- 3 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流程圖 

編製汛期施工防災相關內容 

1.合理安排施工順序及進度，並妥擬緊急應變及防災措施。 

2.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 

1.辦理各級施工人員之防救災宣導、講習或教育，依相關災害防救計畫及防汛
應變計畫進行演練及整備 

檢討調整工地應變、搶險及搶修之組織規模及運作能量；必要時請協力廠商
增援協助，或與鄰近工地協議互相支援救助事宜。 

全面清查工區防汛缺口，預為準備及置放封堵材料及機具。 

建立工地防救災資源清冊，並對防救災相關器材進行檢修及維護。 

所有施工人員均應瞭解工地疏散、避險及防災救災之路線、地點及方法。 

依施工現況對有關汛期防災內容、防汛計畫。 

2. 有受汛期影響施工作業及安全之工作項目，應力求於汛期前完成。 

 

隨時注意颱風、豪雨等氣象訊息；廠商每月至少填報 1 次汛期工地防災自主
檢查表。 

1.颱風、豪雨來襲前立即檢查工地臨時構造物、排水設施、大型機械設備、開
挖及土石挖填方、水文及邊坡變化、防汛缺口、垃圾、雜物及廢棄物、施
工器材、電力系統、房舍、辦公室及倉庫等現場防災工作之辦理情形，並
由廠商填報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 

2.颱風、豪雨侵襲過程 

應變、搶險及搶修等組織及相關材料、機具立即到位並正常運作。 

隨時掌控工地及週遭之受災情形，予以緊急處置，並通報災情及請求協助。 

 對於可能受工地災情影響之鄰近地區民眾，提早預警及通知疏散。 

3. 颱風、豪雨過後對施工現場各個部位及所有用電設施等全面進行清理及詳
細檢查，經確認安全無虞後，方可繼續施工。 

如有損害災情，儘速完成搶險或搶修工作。 

 

1.檢討工地汛期施工防災機制之整體運作成效，並就缺失改進。 
2.修正施工計畫、防汛應變計畫等相關內容，必要時應檢討修正災害防救計
畫。 

開
工 

汛
期
前 
汛
期
間 

汛
期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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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防汛作業之執行 

(一) 汛期、颱風及豪雨之定義 

 汛期：依「河川管理辦法」，為每年五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颱風：依中央氣象局對工地所在地區發布之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豪雨：依中央氣象局對工地所在地區發布之豪雨特報。 

(二) 發佈與解除 

1. 颱風、豪雨警報發佈與解除時機認定依中央氣象局發佈之時間為準。 

當發佈雨量達大雨以上標準，即發布警戒措施。 

當發布颱風警報時，即刻啟動防災機制，防災應變小組隨時戒備。 

2. 於水源頭處設置觀測點，隨時回報水位變動情形。 

3. 陸上警報發佈應陳報召集人成立防颱小組、但颱風外圍環流在台中以

南且行進路線明顯未朝北部方向之路徑者不在此限。 

4. 陸上警報解除後工務所恢復正常作息，並隨即展開災後整頓工作。 

5. 防颱措施撤離時機應於海上警報解除後經召集人允可後為之。 

(三) 災後復原及救援作業 

1. 颱風過後，有損壞之物件，應立即搶修，勿使引起第二次災害。 

2. 有人員受傷時，應循緊急事故救援處置辦法之程序通報救災。 

3. 緊急意外事故之聯絡應迅速而有效的實施。 

4. 破堤處或擋水圍堰若遭沖毀時，須立即通報緊急應變小組，並進行應

變措施，其作業流程如下。 

(四) 其他防災措施 

1. 濱臨低水護岸上施工時嚴禁工程人員進入河堤外及逗留。 

2. 於河川內或有落水之虞處應設置防止勞工落水之設施或使勞工著用救

生衣。 

3. 救生繩索配備長度為 100公尺繩索，其上掛繫救生圈，以利救災之機

動。 

4. 需穿越有湍流、潮流之河川施工，應先架設延伸過水面且位於作業場

所上方的繩索，其上可掛繫可支持拉住落水者之救生圈。 

5. 備可通知相關人員參與救援行動之警報系統，如警笛；無線電、行動

電話等通訊設備。 

6. 遇有發生水位暴漲，依下列規定辦理： 

建立作業聯絡系統，包括無線電聯絡器材、聯絡信號、聯絡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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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專責警戒人員辦理監視作業地點上游河川水位狀況，獲知暴漲

時，應即通知作業勞工撤離，並隨時與河川管理當局或相關機關聯

絡，告知地區及上游暴漲狀況，發覺作業勞工來不及撤離時，應即啟

動緊急應變體系，展開救援。 

7. 有溺水之虞之危險地區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於教育訓練課程中，訓練勞工使用各種逃生、救援器材。 

救援逃生器材，如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繩索、警報系統、聯絡器材

等，應維護保養，作業期間每日檢點，以保持性能。 

8. 通報系統之通報單位、救援單位等之聯絡人員姓名、電話等，應揭示

於工務所顯明易見處。 

9. 有關緊急應變計畫、訓練紀錄及救援逃生器材之維護保養、檢點紀

錄，在完工前應存留備查。 

 

(五) 通報流程 
 

 

 

 

 

 

 

 

 

 

 

 

 

 

 

 

 

 

 

 

 

 

 

圖 7- 4 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事故發生現場 

工人←→現場監工 

(立即通報) 

施工所 

工地主任：賴俊帆 

TEL：0913-229903 

醫院緊急聯絡電話 
雲林斗六信安醫院 

聯絡電話：05-5223788

天主教福安醫院 

聯絡電話：05-5952688 

緊急救援單位 
雲林縣消防局 

聯絡電話：05-5325707 

雲林縣消防局古坑分隊 

聯絡電話：05-5821537 

雲林縣消防局斗南分隊 

聯絡電話：05-5972374 

雲林縣警察局四維派出所 

聯絡電話：05-5973554 

雲林縣警察局建國派出所 

聯絡電話：05-5973724 

 

立即通報 

必要時通知 

立即通知 

經濟部水利署 

第五河川局 

緊急聯絡電話 

(05)2304406 
 

南區勞動檢查所 

TEL：07-2354861 

現場緊急處理 

交通管制/改道 

設置警告標示 

疏散附近居民 

引導救援單位人車進入

避免二次災害 

處理完成 

立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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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 防汛緊急應變措施自主檢查表 

 

工程名稱 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改善工程(四期) 併辦土石標售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監造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廠商 長達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地點  

檢查時機 □檢驗停留點       □施工中檢查         □施工完成檢查 

檢查結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值 檢查結果 備註 

挖土機 型號:200：3台（含司機） 
 

 
  

無線電設備 2套    

救生圈 20個    

救生衣 20件    

傾卸車 3部    

吊卡 1部    

抽水機 2部    

     

     

備註 

1.施工作業實施檢查如有不符合事項發生，應填寫不符合事項

報告，通知廠商矯正並實施管制。 

2.備註欄位填寫不符合事項報告編號。 
 

工地主任:                             現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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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汛期工地防災減災自主檢查表 

編號：S-01 

工程名稱 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改善工程(四期) 併辦土石標售 

承攬廠商 長達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檢查地點   檢查日期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實際檢查情形 檢查結果 

防汛災害風險

辨識 

查詢防汛風險資訊之相關網站瞭解鄰近工

區之淹水、坡地災害潛勢圖及歷年風災復建

工程資訊，並據以檢視施工計畫、防汛應變

計畫、防救災資源清冊、開口契約等防救災

文件之防救災措施是否妥適。 

(註：本檢查項目應於每年度進入汛期進行

第1次防災減災自主檢查時實施，爾後視工

地實際需要辦理) 

  

防救災文件資

料 

設計圖說、施工計畫、防汛應變計畫、防救

災資源清冊、開口契約、緊急連繫及通報電

話等防救災相關文件資料應置於工地防救

災應變場所備用。 

  

防救災措施應

變準備 

確保應變、搶險及搶修等組織及相關器材

（人員、機具、材料、通訊設備及急救箱等）

之立即到位及正常運作功能。 

  

工地臨時構造

物 

施工圍籬、支撐架、鷹架、防護網、告示牌

等臨時構造物應加強牢固；如係設於人口密

集地區經評估無法確保設施安全時，應事先

予以拆除，以預防坍塌及墜落情事發生。 

  

工地排水設施 

工區及週遭之排水設施應予清理，保持暢

通，並確保與整體排水系統之連接功能正

常。 

  

工地大型機械

設備 

吊車、吊塔等大型揚昇機械設備應予繫接錨

錠，束制穩固；必要時予以撤離。 
  

工地開挖及土

石挖填方 

對基礎、工作井開挖、土石挖填方、山坡地

水土保持設施部分應進行檢查及監控，並加

強相關安全保護措施。 

  

工地水文及邊

坡變化 

加強觀測工區毗鄰地下水、河川、野溪之水

位、流量、濁度等水文情形，與山坡地之邊

坡、土石、林木、構造物等變化情形，適時

採取停工及疏散措施。 

  

工地防汛缺口 

所有防汛缺口均應予確實封堵，砂包、擋水

鋼板、封水牆等臨時性防洪設施應予補強；

對於潛在淹水並有需要保全之工區，應妥為

布設抽水機具及止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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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垃圾、雜物

及廢棄物 
垃圾、雜物及廢棄物應予清理。   

工地施工器材 

施工材料、機具、設備及危險物品均應置於

安全地點並妥為固定；土石方應妥為堆置處

理及覆蓋，以避免崩塌或下移。 

  

工地電力系統 

電力系統應予加強固定、防水及保護；施工

現場臨時用電除照明、排水及搶險用電外，

其他電源如有安全之虞應予切斷避免感電。 

  

工地房舍、辦公

室及倉庫 

強化施工房舍、辦公室及倉庫之抗風、抗雨、

防洪、雷擊、倒塌等防災及安全措施。 
  

其他 
工區內外設置明顯之警示、警告標誌及管

制進出、隔離民眾等措施。 
  

缺失複查結果：               

 

備註：依工程會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105.08.18修正)辦理 

一、本表廠商於汛期間：每月至少應檢查填寫1次；另中央氣象局對工地所在地區發布颱風警

報或豪雨以上特報時，應迅即檢查填寫。 

二、有關防汛風險資訊之相關網站，工程會「重點防汛工程執行情形查詢系統」

（http://cmdweb.pcc.gov.tw/pccms/pwreport/hydro_system.pasin）業整合內政部

「TGOS 圖台」（http://tgos.nat.gov.tw）及「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

（http://recovery.pcc.gov.tw/TyphoonRecovery/）大數據；另內政部「TGOS圖台」、

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服務網」、國家災害科技防救

中心（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等亦提供相關資料查詢。 

二、本表格式及範例係供參考，各機關得依實際需要調整檢查表項目及內容。 

檢查人員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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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緊急應變計畫(另案提送) 

一、 前言 

營造工程災害引起從業勞工極高之傷害率及嚴重的死亡結果,早為各界所

熟悉與關注,現行勞工安全衛生法及附屬法規對於營造業者,從事營造工

程施工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及管理措施均有詳盡之規定,為了減少營造工

程災害,政府及業者多年來均依該法之規範,努力推動營造工程工安，但許

多工程潛在之重大災害,往往是無法用人類的雙眼去察覺的,本公司為了

預防這一類災害的發生,假設可能發生的危害,作整體考量,並在施工計劃

中融入安全分析之理念, 且建立「災害緊急應變計畫」作為推動各項作業

時維護勞工安全之依據,以確保施工人員之身心健康與安全。 

二、 依據 

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等相關法令規章辦理 

三、 目的 

    各類災害發生時，於最短時間有效動員各種救災機具及人力，以減輕災

害損失，並建立搶救搶修資源設備之統計資料，每年防汛期前完成防洪

機具物料整備工作，另以預防之角度進行相關防汛設備及人員操作之檢

測及稽查，確保防颱防洪設施設備之可用度，完成防救災整備作業。 

四、 適用範圍 

    凡本工程範圍內可能發生之災害，係指：火災、水災、地震、意外災害等，

皆屬緊急應變體系之適用範圍。 

五、 經濟部水利署所頒之災害緊急防救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水（災）情蒐集及通報：蒐集水文與各類災害資訊，充分掌控其情

勢與相關戒備狀況，並適時通報相關機關（構）。 

 應變處理：指揮督導水利設施災害之搶修（險）、聯繫協調水源調

配與其他災害之應變措施等事宜。 

 協助支援：加強與相關機關（構）聯繫協調，並提供協助與請求支

援。 

 消息發布：由召集人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成立訊息與相關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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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緊急應變組織 

 

 

 

 

 

 

 

 

 

 

 

 

 

 

 

 

 

 

 

 

 

 

 

 

 

 

                 

 

 
 

圖 8- 1 緊急應變組織人員

醫療組 

（搶救傷患） 

負責人：蕭蕙芝

0921-930707 

 

消防組 

（搶救/滅火） 

負責人：傅兆辰

0972-279521 

 

工程組 

（搶修） 

負責人：賴俊帆

0913-229903 

榮懌 

0963-515893 

警戒組 

（警戒/維持秩序） 

負責人：賴昇賢

0938-266558 

協調組 

（聯絡/機具調派） 

負責人：江水木

0972-038382 

負責傷患 

之 

搶救/急救 

負責滅火 

及 

災害之搶救 

負責工程 

之 

搶修 

負責災害 

現場之警戒及

現場 

秩序維持 

負責各小組

之協調/機具

聯絡及調派 

對外聯絡 

相關單位 

1.急救器材取出 

2.與職安人員 

 配合安排機具 

 、人員及材料 

 之疏散。 

1.消防器材取出 

2.與職安人員 

 配合安排機具 

 、人員及材料 

 之疏散。 

 

 

1.安排及配置 

  搶修工具。  

2.與職安人員 

 配合安排機具 

 、人員及材料 

 之疏散。 

 

 

1.通知警察局/ 

  業主監工。  

2.與職安人員 

 配合安排機具 

 、人員及材料 

 之疏散。 

 

1.隨時向工地主 

  任報告狀況。  

2.與職安人員 

 配合安排機具 

 、人員及材料 

 之疏散。 

 

組        織 

1.工地緊急應變小組 

召集人：張家榮 0927-103723 

代理人：鄭中南 0925-5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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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緊急通報系統(聯絡電話) 

◆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05-2304406 

◆ 長達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05-2687133 

◆ 雲林縣政府警察局斗南分局四維派出所： 05-5973554 

◆ 雲林縣政府警察局斗南分局建國派出所： 05-5973724 

◆ 雲林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斗南分隊： 05-5972374 

◆ 雲林縣消防局： 05-5325707 

◆ 雲林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古坑分隊：05-5821537 

◆ 台灣電力公司斗南服務所：05-5972036 

◆ 中華電信 斗南服務中心：0800-080-123 

◆ 信安醫院： 05-5223788 與工地距離約 3公里(5分鐘) 

◆ 天主教福安醫院：05-5952688與工地距離約 4.7公里(8分) 

◆ 大林慈濟醫院：05-2648000 與工地距離約 11公里(18分) 

 

 

◎詳細計畫內容請參閱另案提送之「緊急應變及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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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職業安全衛生 

一、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一) 目的： 

本協議組織係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及第 27 條規定而成，依工

程主辦單位、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相互間的協議，促進工程整合管理之

運作順暢，減少職業災害之發生，從而達成防止職業災害為目的。 
 

 

   圖 9- 1 工地協議組織圖 
 

品管組

賴昇賢 
施工組

黃明賢 

工地主任 :賴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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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架構 

1. 會長：會長代表協議組織，負責定期會議、臨時會議及幹部會議的

主持與整合等運作。 

2. 副會長：副會長襄助會長，於會長因故不能執行其執務時，代行其

職務，並設置分會時，兼任分會長。 

3. 幹事：幹事負責會議議程、記錄、協調、決議事項之執行、宣導及

考核、入會申請審核、管制、管理檔案等之事務性處理事項。 

4. 會員:會員除參加協議會外，應將議會決議事項徹底告知關連勞工瞭

解，並監督管理，以促使決議貫徹。 

(三) 協議方式 

依施工進度及分項承包商進場時間召開定期或不定期會議，並將協議記錄

書面通知各協議單位辦理。 

■ 會議召開： 

 定期會議每月定期召開一次，全體會員參加。 

 臨時會議於會長認為有需要時召開之，全體會員參加。 

 幹事會議於會長認為必要時召開之，全體幹事會員參加。 

(四) 協議事項內容 

落實行政院「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督促確實建立責任照顧精神，除

訂定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及第 27 條檢查注意事項外，將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6 條、第 27 條列為檢查重

點，促使承攬單位負起應負之管理責任，減少勞檢人力之依賴。 

(1)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

工作。(第 27 條)(詳圖 10-1 工地協議組織圖) 

(2)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第 27 條) 

(3) 工作場所之巡視。(第 27 條) 

(4) 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第 23 條) 

(5) 事前告知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第 26 條) 

(6)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第 27 條) 

(7)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第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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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與執行 

1. 安全衛生管理 

(1)個人設備管理: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辦理採購及提

供作業必要之防護具，配給現場施工人員使用，並要求人員須確

實且正確配戴使用。並宣導及辦理『個人防護具管理』教育工

作，包括：何時配帶何種防護具、如何正確配截及如何維護。 

(2)機具管理:各施工機具於進場作業前，勞安人員於一周前通知該

廠商提送機具或設備相關證明文件含操作人員之訓練合格證，

經審核同意後，於進場時將發給機具使用通行證，無通行證者視

為不合格，不得進入工區。 

(3)材料管理:本工區設置材料暫置區，所有工程材料依規格、項

目、類別、區分堆放，亦需考量工程材料使用順序，避免雜亂

或造成 2次搬運之困擾，材料領料時經主管確認領取，由專人負

責進出貨並於每周盤點一次。 

(4)人員管理: 勞安人員於一周前通知各協力廠商或其他配合之施

工人員或單位，於進場前將其所有施工人員列冊提報，並檢附

相關需求證照及體檢表(依其施工作業略有所不同)，於進場作

業前須經審查同意，進場時將發給人員進場通行證，無通行證

者視為不合格，不得進入工區。 

(5)小機具及手工具管理:小機具於使用前經負責管理人員安全檢查

合格後，會製作合格標籤固定於明顯處，始可進入工地使用，

並由專人定期負責外觀及安全性檢查;手工具則設置工具箱放

置，避免隨意丟置或造成遺失。 

2. 勞工健康管理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為使本公司新

進人員、工地雇用人員及特殊作業員工確實瞭解勞工健康之重要

性，及其權利與義務，特訂定本管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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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1. 依據說明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辦理，對勞工依規定施予從事

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舉辦之 6 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有

接受此項教育與訓練之義務。  

2. 訓練規定 

(1) 新進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須接受 3小時的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含行政人員）。 

(2)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得

少於六小時。 

(3) 車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作車、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

缺氧作業、電銲作業等應各增列 3小時。 

(4)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訓練時數不得少於六小時。 

3. 教育訓練執行 

(1) 教育訓練課程原則上由安衛組安排及接洽，安衛組負責訓練器

材及訓練場地之準備工作；訓練對象除了工地新進人員及變更

工作人員之外，得要求協力廠商及再協力廠商勞工共同參與。 

(2) 原則上由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員擔任教育訓練講師，若課程中有

安排專業項目，視需求邀請專業人士赴工地授課。 

(3) 課程結束之後，安衛組應彙整教育訓練相關紀錄，並妥善存檔

備查。 

(4) 本工程所有人員在未接受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前，一

律不得核發工作證及進入工地內作業。 

四、  自動檢查計畫 

1. 自動檢查之目的在發現不安全衛生環境、設備及行為，因實施自動

檢查，應對檢查結果採取防範或改善措施。 

2. 主管人員及安全衛生人員可利用執行檢查之機會多與現場作業人員

交換意見、共同發掘潛在危害，對檢查結果不明確，應詢問或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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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實際瞭解。 

3. 主管人員及安全衛生人員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勞工有危害之虞

實應即報告上級主管，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4. 實施自動檢查時，於發現有異常時應立即檢修或採取必要措施，對

檢查結果應檢修、更換或改造時，應按重點順序實施。 

5. 對於改善對策無法立即實施者，應暫時採取補修措施，選擇適當時

期再作改善。 

6. 對檢查結果之改善及應對措施，應確認其結果，如有疑問，應設法

解決。 

7. 實施檢查發現之不安全狀態，在職權範圍內，應立即改善，如在職

權範圍外，應即協調有關部門或緊急呈報上級處理。 

8. 除上述注意事項外，實施自動檢查應同時對執行情形嚴加追蹤考核

務使確實改善，而達到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及健康。 

 

◎詳細計畫內容請參閱另案提送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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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環境保護計畫 

一、 前言 

本工程因位在雲林縣斗南鎮大湖口溪河岸，施工中對環境的衝擊係可能造成下

游灌溉用水水質污染，因此做好環境保護工作並減少對水質的污染此一目標能

貫徹實施，作業期間嚴格遵守政府公佈之環保相關法規外，並作妥污染防治、

噪音管制及環保措施，執行環保作業，本公司在施工前、施工中針對施工人員

辦理「環境保護」教育訓練使之確實瞭解並遵行辦理，務求達到整體環境保護

之目標。 

二、 依據 

 依據本契約附錄施工規範地 01575章環境保護規章 

 營建工程空氣汙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埋方法及設施標準 

 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辦理 

三、 環境維護人員編制 

本工司為本工程環境保護工作之實際執行者，需執行各項污染防治措施

及環境維護工作。為推動本公程之環保業務，本公司特設置環境保護工

作執行小組，以推動本工程之環保工作及督促相關施工人員，以落實各

項污染防治措施。 

 環境維護執行組織 

本公司施工期間環境維護執行組織編如圖 11-1 所示。 

四、 環境保護措施 

於本工程施工作業期間，針對工區範圍內外可能造成附近環境影響，規劃相關

防制措施，主要防制項目: 

(一) 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二) 水汙染防治措施  

(三) 噪音及振動防治措施  

(四) 廢棄物防治措施  

(五) 生態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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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環境維護執行組織 

 

 總公司管理部環境保護工作如下: 

1. 調查各工地環境背景，制定各工地環境保護計畫。 

2. 定期辦理工地安全衛生環保檢討會。 

3. 定期舉辦安衛環保訓練。 

 派員參加各單位辦理之環保講習課程，以明瞭相關法令及措施。 

環保業務事宜之制定與推行。 

 工地環境保護工作執行小組工作如下: 

執行工地環保措施，包括水源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治營建噪音管制、廢

棄物處理、景觀維護及交通維持等。 

五、 環境維護執行措施 

(一) 噪音振動防制措施 

1. 減低噪音之一般施工方法 

2. 採用低噪音之機具施工。 

3. 運輸卡車應嚴禁超載超速，且不得亂鳴喇叭，尤其於夜間行駛。 

4. 施工機具，暫緩使用時，應立即關閉引擎、熄火。 

5. 加強施工機具之保養與維修作業。 

(二) 空氣污染防制 

1. 工區經常灑水可減少 50%之煙塵，並加強施工區域周圍環境之清運，保

持清潔。 

工地負責人

安全衛生管理員

檢查員

1.推動執行各項環保措施

2.宣導環保相關法令

3.督導工程環境之管制作業

督導執行環境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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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駛出工地之卡車等車輛，應在出入口之洗車坪內清洗輪胎及車輛表面，

以免將工地之塵土帶到工地外地區。 

3. 運輸車輛不得超載，行車速度不得太快，應小於 40 公里/小時，在工區

範圍內，可以灑水方式減少塵土飛揚。 

4. 施工期間對於逸散性灰塵之控制，本公司將督導施工小組確實執行，並

規定於施工手冊中，俾便管理執行。 

5. 使用燃料之動力機具應保持在良好之燃燒狀態，避免產生黑煙，不良之

機具應予以修復或更新後再使用。 

(三) 水污染防制 

1. 部份破壞排水系統路段，施工前應先依設計做好臨時排水設施。 

2. 開挖、整地與路基舖設應安排於乾季進行，並儘量減小施工面。 

3. 施工時作好安全措施，以防止施工區域發生危險。 

4. 施工區進出車輛應確實清洗，且其沖水應導至沉砂池，使之固液分離後

始得排出。 

(四)  廢棄物污染防制 

1. 工程廢料，如短頭鋼筋等，皆負責清理現場。 

2. 垃圾每日派專人徹底清理，於工地設置棄置場（筒）以收容作業所清除

之雜草、樹木、餐盒等廢棄物，以維環境之整潔。 

3. 針對大量運輸車次來往於施工區所成的空氣污染及噪音公害，應於平時

定期維修車輛及清洗車輛。對於性能不佳、噪音量大之老舊車輛應加速

汰舊換新，以維沿線區域之空氣品質與安寧。並應於工地沿線區域實施

經常性灑水，以避免飛塵污染空氣。 

4. 運輸車輛應嚴密管制重量，事先作好車輛載運之密封性，於運離工地

前，充分沖洗車輛輪胎及車身，防沿路摔落土方破壞道路整潔。 

(五) 道路污染防治 

1. 採用密閉式卡車運棄土方，並以帆布、厚塑膠布覆蓋，以避免土石掉

落。 

2. 施工路段如需封閉現有部份車道，將於適當位置設置交通標誌、管制措

施，以提早增加行車駕駛人之警覺性，適時減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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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地區交通繁忙複雜時，視需要設置指揮旗手指揮交通，以維護往來車

輛，行人之交通安全與暢通。 

4. 運輸道路及便道使用期間，應隨時注意並維護路面平順及暢通，一有損

壞，破損或不平，立即修補平整，使用既有道路亦隨時注意維護及修

整。 

5. 運輸路線行經鄰近社區將減速 30 公里/時，除可避免對沿途民眾之生活

環境造成形響外，亦可確保居民之身家安全。 

6. 運輸卡車行駛時，嚴格要求不得超載超速行車，並規範行駛路線及運送

時間。 

7. 於工地設置噴灑水車，施工運輸道路每日將灑水 2 次以上，並視天候狀

況酌予增加，避免因塵土飛揚。 

(六) 生態環境維護 

1. 陸域動物生態 

 儘量採行小規模分區施工，且施工過程可分段進行，以便讓野生動物

有充裕的時間遷移到鄰近地區。 

 嚴禁施工人員捕殺野生動物。 

 施工道路將加強邊坡保護，避免引起崩塌而破壞動物棲地。 

 通往各橫坑之施工道路，於工程作業完成後將予以封閉，並選用當地

原生物種植栽綠化，以避免遭盜獵者利用，可讓野生動物受干擾情形

減少。 

2. 陸域植物生態 

 施工便道闢建時將儘量減少植被伐除，同時加強邊坡穩定、水土保持

措施及棄碴之處置規劃。 

 除非開發實體之必要，當地喬木不得任意伐除，並儘量減少伐除數

量，以確保生態系的主優勢種發揮庇護作用。 

3. 施工階段水域生態 

 施工廢水處理均遵守相關法令，嚴禁污水直接排入河川，影嚮水生物

棲息之水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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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1 工地環境保護自動檢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天氣 

工程名稱: 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改善工程(四期) 併辦土石標售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註 

空
氣
污
染 

工區內外是否經常灑水並加強周圍環境清潔   

施工車輛進出是否確實清洗無挾帶泥土   

車輛進出是否減速慢行以減少塵土飛揚   

施工機具車輛是否保持良好狀態避免排放黑煙   

機具開挖裝載是否避免大動作迴旋造成塵土散落   

圍離是否有破損   

土石運輸車輛離開工地前是否覆蓋防塵網(布)   

車輛主要行駛道路是否可能發生揚塵   

檢查工地內行駛路面鋪設的 RC或 AC是否清潔   

檢查工地內夯實的級配路面是否夠濕潤   

水
污
染 

機具車輛是否確實保養避免有漏油現象   

工地排水設備是否疏通   

施工車輛清洗是否導入沉砂池   

對地面及地下水之排洩有無淤積現象   

工地排水是否暢通   

混凝土運送車輛廢水是否倒入拌合場沉澱回收池   

粒狀

物汙

染 

運輸車輛輪胎是否清洗乾淨   

裝載散落之粒狀物是否清掃乾潔   

 噪音 

 污染 

運輸車輛是否不亂嗚喇叭   

施工機具是否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其
他 

工區內外是否經常灑水並加強周圍環境清潔   

工地區流動式廁所是否清潔   

檢查告示牌或環保標語是否有脫落不清晰   

工程廢料是否清理   

工地垃圾是否每日清除   

工地主任: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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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驗收移交管理計畫 

一、 驗收資料彙整及陳報 

彙整施工過程相關文件紀錄，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 

1.開、竣工報告 

2.施工計畫書 

3.品質計畫書 

4.品質成果報告書 

5.趕工計畫書 

6.施工日誌 

7.供給材料領用及使用報表（適用機關供給材料之工程） 

8.施工前、後地形測量資料成果 

9.施工設備、機具檢驗報表 

10.依據相關法令應向相關機關提出申請之文件資料 

11.施工人員名冊 

12.外勞名冊及相關文件 

13.施工之成品、機具及設備等相關資料及檢(試)驗證明文件 

14.施工材料檢(試)驗報表 

15.工程施工品質檢(試)驗報表 

16.各類品質管制自主檢查表 

17.勞工安全衛生人員設置、各類勞工安全衛生訓練、檢查等資料及報表 

18.環境保護設施、環境檢查、環境監測等資料及報表 

19.各類施工製造圖說 

20.協力廠商購料廠商資料 

21.機關、廠商雙方來往之各類書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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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移交文件之製作 

(一) 移交文件清冊  

1. 工程竣工書面通知：廠商應於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

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及主辦機關以備竣工查驗，確定是否竣工。 

2. 竣工圖及結算明細表：廠商應將該等文件及契約規定之其他資料送請

監造單位及主辦機關審核。 

(二) 契約文件 

施工期間下列各項文件應準備齊全，以備查驗。  

1. 契約文件包括契約書、工程圖說、工程項目、數量、單價、施工

規範等。  

2. 變更設計文件。  

3. 工期停(復)工或延期文件。  

4. 契約變更文件。  

5. 各期工程估驗紀錄。  

6. 各項工程材料試(檢)驗紀錄。 

三、 移交計畫 

(一) 工程提報竣工移交前應注意之事項。  

1. 竣工檢驗：廠商應會同監造單位及主辦機關根據工程圖說、規範、

詳細核對施工項目及數量，以確定該工程是否竣工。 

2. 設備功能之確認：廠商於提出竣工報告前，應將工程之主要及附屬

設備予以功能測試，以定其功能符合契約文件之需求。該測試應在

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監督下為之。 

3. 環境之整理：工程完竣後，在施工範圍內之環境應徹底整理，工程

報請驗收前，下列項目應整理完竣。  

4. 施工期間所架設之圍籬，臨時設施等應予拆除。  

5. 工程範圍內環境應徹底清理。  

6. 施工後殘料廢土應運離工地。  

7. 施工期間暫時遷移之設施，應予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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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期間損及之公共設施，應予修復。  

9. 邊溝之淤積物，廢料等應予清除。  

10. 完成之工程實體應予清理乾淨。 

(二) 辦理驗收時應準備文件  

1. 驗收時廠商應備妥下列文件：  

1.1 初驗合格文件：包括初驗報告、初驗缺點改善通知單、初驗缺

點紀錄表、初驗紀錄等。 

1.2 契約文件：包括契約變更、工期停(復)工或延期、變更設計文

件及各期工程估驗紀錄、各項材料試(檢)驗紀錄等。 

1.3 竣工文件：包括工程竣工報告、竣工圖、竣工數量計算書、工

程結算明細表等。  

2. 驗收時應當場製作工程驗收紀錄，由參與驗收代表簽認驗收結果及

協議事項。其內容應紀載下列事項：  

2.1 有案號者其案號  

2.2 驗收標的之名稱及數量  

2.3 廠商名稱  

2.4 履約期限  

2.5 完成履日期  

2.6 驗收日期  

2.7 驗收結果  

2.8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不符者，其情形  

(三) 移交手續  

主辦機關於驗收完畢後填具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驗收報告、工

程竣工驗收總表等文件，經主驗、會驗、協驗、監驗人員分別簽認後，

除報請上級機關備查外另通知廠商、監造及相關單位辦理後續移交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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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文件資料管理系統 

一、 文件資料管理之目的及範圍 

 目的：確保管理系統所使用之文件處理迅速、正確流通、應用及管制，

使各相關單位能適時獲得有效之最近檔，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能符合設

計及規範之要求及品質目標。 

 適用範圍：凡與本工程相關資料之製作及管理均屬之。 

 

二、 文件分類 

工地作業相關資料之編碼，依資料分類，包括有工程行政作業文書、品質

文件、紀錄等，本工地之編碼詳:「卷宗編碼目錄」。 

 

三、 文件管理系統 

(一) 文件修訂及廢止： 

工地使用之各項文件項目，包括往來公文書信、契約、圖說、程序

書、計畫書、計價單、試驗報告、各項空白表格等。工地使用之各項

表格書信，原則依公司既有之格式，惟配合工程實際需要或業主要

求，致文件格式有所變動，則其新增或修訂文件之核定及原有舊文件

之廢止，作業程序如下: 

1. 文件經檢討有新增、修訂或廢止必要時，由品管人員陳報工地主任核

准後，方可辦理。 

2. 文件經完成制訂或修訂後，經陳報工地主任簽核後，傳閱工務所同仁

知悉，並登錄於「文件新增、修訂、廢止紀錄表」。 

3. 舊版文件原稿由工地加蓋「作廢」章後，轉送公司工務部留存，原工

務所留存之舊版文件由工務所直接銷毀之。 

(二) 文件收發 

1. 工地之文件收文，皆應透過登記桌辦理登記並依編碼原則編號後，送

工地主任指定承辦人辦理。各承辦人應將所承辦文件，將檔號及概

要，登錄於收發文登記簿內，以利日後之查詢。 

2. 工地文件之發文，若為創稿部分，由承辦人依文件及紀錄管理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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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原則編號，經陳工地主任核章後，交承辦人送登記桌辦理登記後

發文，並存乙份留所備查。 

(三) 文件之保存及調閱 

1. 工地各項文件由工地自行依文件管理系統，由行政人員辦理歸檔，並

依保存年限管理之。 

2. 工地存檔之文件應於工程結束後，將文件轉公司存檔。 

3. 任何文件之調閱，應填寫「文件、紀錄調閱申請單」一式二份，依規

定向管埋檔案之行政人員提出申請。 

 

四、 文件、資料管制作業程序 

(一) 紀錄之收發及歸檔 

1. 工地之紀錄，包括有各項檢驗紀錄、會議紀錄、日報表、施工照片、

進度紀錄等，紀錄之收發作業程序同文件部分。 

2. 各項檢驗紀錄部分，於檢驗結束，應將檢驗結果陳報工地主任核章;

有須續辦者，則由承辦人自行保存，並於擬結案歸檔時，承辦人應依

文件及紀錄管理系統之編碼原則編號，經陳工地主任核可後，由承辦

人送登記桌辦理歸檔。 

(二) 紀錄之調閱:紀錄之調閱程序同文件部分。 

(三) 紀錄移轉及存檔 

1. 工程完工後，依契約規定或業主需求，編列紀錄移交清冊，並以正式

公文函送業主。 

2. 所有紀錄於工程完工後，均移送公司檔案部門，依保存年限統一收存

歸檔，以利日後檔案調閱。 

 

五、 電子檔案製作 

各項文件、記錄查存後亦須備份存放於磁碟內，且應以磁碟標籤處註用檔案

編號、檔案名稱、存檔日期及版次等，並存放於具有防潮措施之處所，以防

磁碟因受潮而使檔案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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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 文件編碼目錄彙總表 


